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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拓宽公司产品线，丰富产品结构，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受让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易科技）持有西藏藏医学院藏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药公司）26%的股权，受让金额为605.80万元；受让重庆太极香樟树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樟树公司）持有藏药公司20%的股权，受让金额为466.00万元；受让太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有限）持有藏药公司5%的股权，受让金额为116.50万元，本次受让价格以藏药公

司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0.7468元/股为准，受让后，公司持有藏药公司51%的股权，为藏药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87；

2018-89号）。 现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按收益法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采用主要参数及合理性

1、本次收益法的公式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现金流量模型，即：

整体资产价值＝营业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股东全部权益资产价值＝整体资产价值－有息债务

（1）营业性资产价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式中：P：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R：企业年自由现金流量

i：为明确的预测年期

r：年折现率

（2）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

根据本次选取的评估模型，自由现金流量是营业活动产生的税后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追加额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所得税+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

出－营运资本追加额

2、本次收益法采用的主要参数如下：

（1）主要参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7-12月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及

以后

一、营业收入（万元） 1,105.62 2,701.23 3,187.59 3,608.43 4,046.91 4,046.91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105.62 2,701.23 3,187.59 3,608.43 4,046.91 4,046.91

二、成本费用（万元） 1,171.05 2,346.90 2,513.78 2,690.40 2,878.62 2,878.62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460.72 971.72 1,034.50 1,089.40 1,150.33 1,150.33

营业税金及附加（万元） 19.06 47.00 55.37 62.65 70.16 70.16

销售费用（万元） 194.35 444.16 521.20 588.14 657.91 657.91

管理费用（万元） 496.92 884.02 902.71 950.21 1,000.22 1,000.22

三、营业利润（万元） -65.42 354.33 673.80 918.04 1,168.29 1,168.29

四、利润总额（万元） -65.42 354.33 673.80 918.04 1,168.29 1,168.29

减：所得税（万元） - - - 110.67 175.24 175.24

五、净利润（万元） -65.42 354.33 673.80 807.37 993.04 993.04

加：折旧 243.04 486.09 486.09 486.09 486.09 486.09

摊销 39.25 60.09 33.27 33.27 33.27 33.27

坏账准备 - - - - - -

减：资本性支出 149.19 149.19 149.19 149.19 149.19 149.19

营运资本变动 -1,453.30 130.11 176.38 160.99 171.13 -

六、净现金流量 1,520.99 621.23 867.59 1,016.55 1,192.09 1,363.22

七、折现率 9.88% 9.88% 9.88% 9.88% 9.88% 9.88%

折现期 0.5 1.5 2.5 3.5 4.5 4.5

折现系数 0.9540 0.8682 0.7902 0.7192 0.6545 6.6264

八、营业性现金流量现值 1,451.02 539.37 685.56 731.06 780.23 9,033.25

九、营业性现金流量现值合计 13,220.49 - - - - -

加：溢余资产价值 -

加：非营业性资产 1,796.04

减：非营业性负债 9,589.70

十、企业整体价值 5,426.83

减：有息负债 3,092.50

十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330.00

（2）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的历史数据及行业数据如下：

①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历史经营数据统计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6月

一、营业收入 2,579.96 1,656.29 1,734.07 2,008.61 1,002.05

主营业务收入 2,579.96 1,656.29 1,734.07 2,008.61 1,002.05

其他业务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减：营业成本 909.05 656.28 716.21 814.38 586.72

主营业务成本 909.05 656.28 716.21 814.38 586.72

其他业务成本 0.00 0.00 0.00 0.00 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85 27.42 16.02 28.72 9.11

销售费用 458.17 518.21 298.71 464.22 254.46

管理费用 819.75 838.82 1,025.28 933.07 407.46

财务费用 4.34 7.75 137.32 165.78 74.89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表

列）

342.80 -462.19 -459.47 -397.56 -330.59

加：营业外收入 0.14 0.67 26.88 14.51 121.37

减：营业外支出 0.22 44.49 0.00 0.18 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342.72 -506.01 -432.59 -383.23 -209.22

减：所得税 29.38 0.00 0.00 0.00 0.0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13.34 -506.01 -432.59 -383.23 -209.22

②中药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统计表

中药行业

指标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报告期]�2013年

报

[单位]�%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报告期]�2014年

报

[单位]�%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报告期]�2015年

报

[单位]�%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报告期]�2016年

报

[单位]�%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报告期]�2017年

报

[单位]�%

收入增长率 25 15 9 11 12

大易科技、香樟树公司和太极有限于2013年收购了藏药公司股权，股权受让之后，对该公司加强了管

理，理顺各方关系，2014年扭转亏损局面。2015年由于产能不足及原老厂区不符合新版GMP的要求，藏药

公司决定建设新厂区。新厂区在2016年建成通过GMP认证投入使用，具备年产药材前处理500吨，藏药丸

剂生产200吨，散剂生产100吨的能力，产成品2000万盒/瓶的生产能力。 2015年、2016年由于新厂在建

设、试生产过程中，受产能影响，销售下滑较大。

2017年新厂正式投产后，通过2017年和2018年的恢复性生产，到2019年中期恢复到2014年水平，并

在年底达到2701万元，较2014年的基础上增长4.7%；2020年基本完成市场布局，2022年增速下降到行业

2017年平均水平12%，2023年进入稳定期不再增长。藏药公司2014年-预测稳定期的营业收入数据如下：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及以

后

营业

收入

2,580 1,656 1,734 2,009 2,108 2,701 3,188 3,608 4,047 4,047

可以看出稳定期较基期2014年的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5.8%，低于中医行业每年的增长速度，因

此该增速具有合理性。

复合增长率=（比较期数据/基期数据）^(1/年数)-1

③藏药上市公司的历史销售净利率及销售毛利统计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销售净利率

[报告期]�

2018中报

[单位]�%

销售净利率

[报告期]�

2017年报

[单位]�%

销售净利率

[报告期]�

2016年报

[单位]�%

销售毛利率

[报告期]�

2018中报

[单位]�%

销售毛利率

[报告期]�

2017年报

[单位]�%

销售毛利率

[报告期]�

2016年报

[单位]�%

002287.SZ 奇正藏药 35.0433 28.5593 29.7190 88.0802 87.3595 84.5065

600211.SH 西藏药业 28.8186 25.5881 25.0245 79.5132 73.8343 76.3336

预测期藏药公司的销售净利率在稳定期达到25%，毛利在稳定期达到72%，略低于藏药上市公司，可

以分析出预测期藏药公司的收入、成本和利润参数是合理的。

④折现率确定

折现率是将未来的收益折算为现值的系数，它体现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为与本次预测的现金流量(企

业现金流量)口径保持一致，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国际上通常使用WACC模型进行计算。

即：WACC=Re×E/(D+E)+Kd×D/(D+E)×(1－T)

式中：

Kd：公司债务资本成本

E/(D+E)：所有者权益占付息债务与所有者权益总和的比例

D/(D+E)：付息债务占付息债务与所有者权益总和比例

T：为所得税税率

Re：公司普通权益资本成本

其中：Re公式为CAPM或Re＝Rf＋β（Rm－Rf）＋Rc

＝Rf＋β×ERP＋Rc

上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f：无风险收益率；

β：Beta系数；

Rm：资本市场平均收益率；

ERP：即市场风险溢价（Rm－Rf）；

Rc：特有风险收益率。

经计算，折现率为9.88%。

综上分析，本次收益法选用的参数是合理的。

3、本次按收益法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藏药公司申报评估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的总资产账面值为13,758.65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13,403.67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354.98万元。

经采用收益法，本次评估值为2,330.00万元，评估增值额为1,975.02万元，增值率为556.38%。增值较高的

原因在于：

本次账面价值中反映的商标和专有技术等账面净值仅2.5万元。

经分析，目前藏药公司拥有治疗肝、胆、肺、肾、胃、心脑血管、风湿、妇科等多种疾病的国药准字号藏

药产品25个，医院制剂类产品约百种。其中“二十五味珍珠丸” 、“二十五味珊瑚丸” 等产品列入国家中药

保护品种；“巴桑母酥油丸” 等产品获“西藏自治区名优产品” 称号。 藏药公司的“彩轮” 商标被认定为西

藏自治区著名商标（具体产品及批准文号详见藏药公司评估报告）。

本次增值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收益法结论中包含了商标、前述25个主打产品的药品批文、专有技术、西

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历年形成的商誉等，故较账面值出现了较大的增值。

二、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说明

1、关于同业竞争的说明

藏药公司为医药行业，拥有治疗肝、胆、肺、肾、胃、心脑血管、风湿、妇科等多种疾病的国药准字号藏

药产品25个，医院制剂类产品约百种。 该公司主要生产藏药，原销售区域主要在藏区，随着该公司经营规

模增长，该公司产品同时也通过公司下属商业终端及其他商业终端销售。

为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公司与藏药公司现有关联股东大易科技、香樟树公司和太极

有限协商，上述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藏药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 转让后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2016年8月，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与太极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8月13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62；

2016-63），为整合和调配资源，消除同业经营状况，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太极有限将其控

股的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四川绵阳桐君阁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中药材公司、重庆市涪陵医药

总公司、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天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桐君阁天瑞新特药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太极中药材种植开发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委托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桐君阁）经营管理。 托管期限为托管标的处于太极有限控制下的全部期间及公司整合、收

购托管标的之整个期间。截止目前，太极有限与公司正在有序开展整合资源工作，关联企业四川绵阳桐君

阁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 重庆市涪陵医药总公司已并入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为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公司也将逐步并入公司下属企业。

2、公司与藏药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7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藏药公司采购商品631.09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藏药公司销售产品

110.87万元。

经初步统计，2018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藏药公司采购商品861.66万元（年初预计2000万元），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向藏药公司销售产品246.56万元（年初预计500万元），该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年初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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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原药合成车间（

B50

、

B60

、

B70

、

E10

、

C50

、

C60

、

C10

、

C20

）复产情

况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过督查以来的认真整改，依照省环保厅《江

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及省环保厅282号文的精神， 对公司环保问题整治及合成车间

（B50、B60、B70、E10、C50、C60、C10、C20） 复产情况于2019年1月2日在大丰区人民政府网 “信息公

开” 栏下的保护局链接网站进行公示。

公司根据苏环办【2018】282号文件要求，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已完成整改任务的

B50、B60、B70、E10、C50、C60、C10、C20合成车间生产设备、工艺流程、污染防治措施、监测监控设备、

风险管理、环境管理台账以及环保手续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诊断排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综合整治方案-环保分册农药合成项目（B50/B60/B70/E10/C50/C60/C10/C20）》于2018年12

月5日通过专家现场核查和评审， 专家认为合成B50/B60/B70/E10/C50/C60/C10/C20车间恢复生产，

具备环境可行性。 本次恢复生产的合成B50/B60/B70/E10/C50/C60/C10/C20车间废水量为公司满产

工况下36%，危废产生量为公司满产工况下39%，现有及整改后新增的废气处理装置完全能满足现有生

产车间的治理能力。 根据苏环办【2018】282号文件要求现进行公示，待履行复产备案程序后复产。 具体

复产时间尚未确定，待复产时间确定后，将另行予以信息披露。

公司将严格执行安全、环保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提高内部清洁生产水平，强化污染

物源头控制，实现节能减排；继续加大环保投入，并持续改进；承担企业应有的主体责任，接受社会及各

级主管部门监督。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002496�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ST辉丰 公告编号 2019-002

债券代码：128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辉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12）转股期为2016年10月28日至2022年4月21日；转股价格为7.71元/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2� 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公开发行了84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4,5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6]286�号文同意，公司84,5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6年5月1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债券代码“128012”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辉丰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本可

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16年10月28日至2022年4

月21日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29.70元/股。 公司于2016�年 5�月 30�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5�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于2016� 年5月31日起由原来的 29.70元/股调整为

7.79元/股。 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的

初始转股价格于 2017�年 6�月 27�日起由原来的 7.79�元/股调整为 7.74�元/股。 公司于 2018年7月

17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规定，辉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于 2018年7月18

日起由原来的7.74元/股调整为7.71元/股。

二、辉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28日，辉丰转债尚有844,798,900元挂牌交易。 2018年第四季度，辉丰转债因转股

减少1,100元，转股数量141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844,798,900元。 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2018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

非流通股）

540,967,

106

35.88 0 0 0 435,957 435,957

541,403,

063

35.91

高管锁定股

540,967,

106

35.88 0 0 0 435,957 435,957

541,403,

063

35.91

二、无限售流通股

966,534,

079

64.12 0 0 0 -435,816 -435,816

966,098,

263

64.09

其中未托管股数

966,534,

079

64.12 0 0 0 -435,816 -435,816

966,098,

263

64.09

三、总股本

1,507,501,

185

100 0 0 0 141 141

1,507,501,

326

100

三、公司股东持股及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1、截止2018年12月28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364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42.23% 636,631,953 479,630,120 157,001,833 质押

423,150,

0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2% 72,604,100 54,453,075 18,151,025

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基金、 理财产

品等

2.03% 30,595,320 0 30,595,32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0 12,606,576 质押

12,600,

000

张捷 境内自然人 0.53% 8,025,057 0 8,025,057

赵辰 境内自然人 0.43% 6,418,160 0 6,004,540

#刘海波 境内自然人 0.39% 5,824,540 0 5,229,811

刘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5% 5,229,811 0 5,201,955

母灿先 境内自然人 0.35% 5,201,955 0 4,278,131

吴金芬 境内自然人 0.29% 4,425,240 0 810,387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股股东的

情况（如有）（参见注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人为

父女关系。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仲汉根 157,001,833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1,

833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30,595,32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

320

仲玉容 18,151,02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1,

025

唐中义 12,606,576 人民币普通股

12,606,

576

张捷 8,025,057 人民币普通股 8,025,057

赵辰 6,418,160 人民币普通股 6,418,160

#刘海波 5,824,540 人民币普通股 5,824,540

刘海涛 5,229,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29,811

母灿先 5,201,955 人民币普通股 5,201,955

吴金芬 4,425,240 人民币普通股 4,425,24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

人为父女关系。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4）

不适用

2、截止2018年12月28日，辉丰转债前10名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总数（张） 8,447,989

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8,642

序号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有债券数量（张） 持有比例(%)

1 陶静威 515,876 6.11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鑫益增强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522 2.97

3 吴利妲 225,190 2.67

4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月月财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98,768 2.35

5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年年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7,114 1.62

6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赢家系列－月月赢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34,357 1.59

7

海通资管－上海银行－海通赢家系列－年年鑫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31,187 1.55

8 魏玉芳 111,500 1.32

9 ＜＜英语周报＞＞社有限公司 93,290 1.10

10 邝庆文 86,600 1.03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515-85055568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截至2018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ST辉丰” 股东名册

及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8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辉丰转债” 债券持

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公告编号：2019-00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智

能” ）拟于2018年12月29日同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东莞市松山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2、投资标的及涉及的金额

经双方充分协商，歌尔智能拟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歌尔工业园区，投资金额约22.3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虚拟现实设备、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声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协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额度内，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乙方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歌尔工业园区，投资金额约22.3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

虚拟现实设备、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声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 甲方确保乙方项目的用地需求,将根据乙方的规划方案落实设施的具体位置，并与乙方充分沟

通，保证乙方的合法权益，并负责按照市政规划要求达到三通（即通水、通电、通路到用地红线边）；

3、乙方确保项目投资额度、产出比、税收贡献等不低于地块投资的相关标准，并保证一定的研发投

入及知识产权申请量；

4、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加快在华南地区的布局,充分利用华南地区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

势，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当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协议。 具体合作内容、方案以双方另行签署的落地协议、

项目投资协议为准。

五、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拟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ANIMA� AB （以下简称

“ANIMA” ）。

2、本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事项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具体注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授权人员办理。

二、基本情况介绍

1、企业名称：ANIMA� AB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瑞典马尔默市（V?stra� Varvsgatan� 19� 211� 19� Malm?）

4、注册资本：200万瑞典克朗

5、成立日期：2015年8月11日

6、经营范围：物联网产品、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娱乐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

7、股东结构：公司持股比例75%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ANIMA� AB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2,340,270.18 68,917,373.22

负债总额 84,254,647.30 182,323,702.70

净资产 -41,914,377.12 -113,406,329.48

2017年 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 30,587,008.86 25,418,632.54

营业利润 -94,035,095.41 -68,558,644.76

净利润 -94,035,095.41 -68,569,105.56

注：2018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注销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决定注销控股子公司ANIMA。

本次注销事项将按照ANIMA注册地及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执行。 本次注销有利于公司战略聚

焦，对公司实际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风险和不利影响。

本次注销完成后，ANIMA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其他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ANIMA� AB� 2017年审计报表及2018年1月-9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及增加临时议案的通知分别于2018年12月25日、2018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8年12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会议，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委托出席董事1名，董事刘成敏先生委托董事段会禄先生进行表决。本次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孙红斌、冯建亮、徐小凤及董事会秘

书贾军安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

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4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8月21日、2018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2018年9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数量为40,017,100.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3%，最高成交价为7.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8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294,722,

712.0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的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回购计划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进一步稳定

市值与股东回报，维护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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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2018年12月21日贵部下发的 《关于对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8】第89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要求，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贵部所关注的以下事

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1、2017年至2018年9月30日，波尔佛山的净利润分别为-1,538.67万元、1,373.64万元，波尔北京的

净利润分别为-1,624.55万元、-624.03万元， 波尔青岛的净利润分别为-2,922.54万元、-2,624.47万

元， 波尔湖北的净利润分别为-3,361.18万元、325.90万元。 请结合上述收购标的所处行业情况， 以及

2017年以来主要产品销量、价格走势、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分别说明上

述收购标的2018年1-9月净利润较2017年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回复：

2018年1-9月，四家标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变化情况为：波尔佛山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增长人民币1,

600万元；波尔北京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增长人民币400万元；波尔湖北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增长人民

币3,500万元；波尔青岛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减少人民币900万元。 受气候、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金属

包装行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对于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二片饮料金属包装行业，

一般第四季度的产销量较前三季度偏低。 同时，也会出现即使同一年份，前三季度的业绩也可能优于全

年的情况。

若将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的2018年1-9月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全年的经营业绩相比， 会存在季节

性波动以及年底预提冲销等因素影响。 因此， 我们对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的2018年1-9月的净损益与

2017年同期（1-9月）进行比较，并针对不同公司按照各项目分析了波动原因，业绩同比提升的主要因

素来自于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交易价格的波动，还有个别地区在2017年收到一次性政府补助的原因。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2017年前三季度和2018年前三季度的产量基本保

持平稳。

2、 本次交易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定价， 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介于1.9亿元美元至2.2亿元美元之

间。 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市场法评估过程，并结合标的资产同行业公司情况，详细说明标的资产估值的

合理性以及按此评估价格作为本次交易作价的原因。

回复：

本次交易采用的市场法评估过程具体如下：

（1）在全球范围内选取12家可比公司，如下表所示。

（2）通过查询公开数据（Wind、Thomson� Reuters� Eikon），经计算，可比公司2018年预期企业

价值与息税折摊前利润之比(EV/EBITDA)介于8.6至10.2之间。

单位：百万美元

可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市值 企业价值 EV/18E�EBITDA

中国市场

奥瑞金 002701.SZ 1,849 2,403 8.8x

宝钢包装 601968.SH 445 907 16.8x

中粮包装 0906.HK 402 869 8.4x

宏全国际 9939.TW 464 883 6.5x

昇兴股份 002752.SZ 244 832 19.7x

中国铝罐 6898.HK 142 128 5.8x

国际市场

Ball�Corp BLL.N 15,889 22,746 12.3x

AptargroupInc ATR.N 6,484 7,660 14.1x

Crown�Holdings�Inc CCK.N 6,281 15,444 9.3x

Toyo�Seikan�Group�Holdings�Ltd 5901.T 4,246 4,887 6.6x

Ardagh�Group�SA ARD.N 3,722 10,989 7.2x

Nampak�Ltd NPK.J 678 1,286 7.0x

平均数 10.2x

（3）以标的公司2018年预期实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1,874万美元为基础，核算出标的公司企业

价值介于1.6亿美元至1.9亿美元。 标的公司在评估日基准日账面无带息负债，预估账面盈余现金约为3,

000万美元，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核算得出标的公司股权价值介于1.9亿美元至2.2亿美元。

参考评估结果，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最终交易对价。

3、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及完成后形成商誉的具体金额，并就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进

行敏感性分析。

回复：

2018�年 12�月，公司披露了《关于收购Ball� Asia� Pacific� Ltd.中国包装业务相关公司股权的公

告》。 公司拟自筹资金2.05亿美元收购 Ball� Asia� Pacific� Ltd.于中国包装业务相关公司股权：波尔亚

太（佛山）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北京）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青

岛）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湖北）金属容器有限公司95.69%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相关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对合并

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由于标的公司在过渡期收益、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及波尔佛山土地在交易时间、变更用地性质及

后续出售安排、土地评估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目前阶段公司无法确认具体的商誉金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积极发挥与Ball� Asia� Pacific� Ltd.中国包装业务在产业链、销售和供应渠

道、客户资源、研发成果共享、管理提升等方面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提升企业价值，降低商

誉减值带来的风险。

4、据《报告书》披露，本次交易对价2.05亿美元的支付方式为现金，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请详细说

明本次交易的融资安排及具体进展情况，补充披露所涉及借款的还款计划、每年需承担的财务费用，模

拟测算此次交易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并请结合现金流量状况、可利用的融资渠道等说明你公司的财

务安全性。

回复：

本次收购为购买境外公司所持有的中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股权，交易及支付方式为境内交易，

购汇出境。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本次收购需要完成中国反垄断申报、买方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监管部门备案等

先决条件，从协议签署到完成交易，预计需要6-9个月。在此期间，公司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筹措资金。其中

公司稳定的经营现金流是支付对价的重要保障。 同时，公司拟通过借款及联合投资等方式解决剩余部分

的资金。

目前，公司已与部分银行及基金进行了融资沟通，金融机构正在进行项目跟进，还款资金来源于本

次收购标的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不足部分，由公司补足。 按照借款50%来测算，每年增加的财务费用约为

人民币5,600�万元，对公司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2017年和2018年截至9月30日，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分别为18.9亿元、14.8亿元，2018年9月30日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为56.55%，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还款保障能力。

5、据披露，波尔佛山交易完成后，若你公司向第三方出售波尔佛山所拥有的土地，则所获收益将由

交易双方均等分配（上述安排简称“佛山安排” ），交易双方约定波尔佛山的交易对价将根据以上安排

进行调整。 请结合标的公司土地评估价值情况、过渡期损益具体安排等，说明上述分配方式的合理性、根

据上述安排股权转让对价的调整方式以及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

为完成本次交易，并配合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未来几年完成该等规划，本次交易中考虑了

在政府规划后续出台正式文件以及相关细则， 且佛山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 佛山公司存在土地性质变

更、土地出售并搬迁原有厂房的可能性，因此双方商谈后，对佛山土地可能需要变更用地性质、后续出售

安排、搬迁涉及的成本对价等进行了客观估计，因此该等交易的安排具备合理性。 政府规划出台正式文

件以及相关细则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稳妥推进相关工作。

基于目前佛山土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规划中佛山土地的性质可能为居住用地，该等政府规划的正

式文件以及相关细则尚未出台，此次土地性质的变更尚存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目前并未对佛山土地

的估值以及未来对价的调整进行准确测算，亦未单独对佛山土地进行评估。 政府规划的正式文件以及相

关细则出台后，佛山土地有明确性质变更的安排以及出售安排时，公司将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佛山土

地进行评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某些情况下，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约定，根据未来一项或

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或者

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 购买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

分，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或有对价符合权益工具和金融负债定义的，购买方

应当将支付或有对价的义务确认为一项权益或负债；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购买方应当

将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付合并对价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 公司将按照上述企

业会计准则中对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原则对波尔佛山安排进行会计处理。

6、据披露，所有目标公司股权收购交易与佛山安排完成后12个月内，卖方担保人有义务购买价值不

低于5,000万美元的买方普通股，买方有权利购买价值不超过2亿美元的卖方担保人普通股。请补充披露

卖方担保人的主要情况，并请说明上述安排的原因、交易双方购买股票的具体安排。

回复：

（1）卖方担保人基本情况

卖方担保人Ball� Corporation� (USA)（以下简称“Ball公司” ）成立于1880�年，注册于美国印第安

纳州，总部设立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Broomfield� Longs� Peak�路10�号。 致力于为饮料、食品和家

居用品提供金属包装解决方案，同时为商务客户和政府部门提供航空航天以及其它技术与服务，在全球

拥有13,800�名员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BLL。

截止2017�年12�月31�日，Ball公司的铝罐和铁罐业务约占其总收入的79%，下设五个事业部，分别

是中北美饮料罐业务、南美饮料罐业务、欧洲饮料罐业务、食品及气雾罐业务以及航空航天技术部。

合并报表显示，Ball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09.83�亿美元，实现EBITDA17.50�亿美元。

（2）交易安排的原因

为扩展并加深奥瑞金与Ball公司在全球的战略商业合作关系，双方做了此次交叉持股安排。 该等安

排一方面有利于促使买卖双方履行收购协议约定的义务，相互保障合法权益，保障标的公司业务的平稳

交接和过渡；另一方面，促进双方在技术、市场、供应链、投资等方面的全球协同，提升对全球战略客户的

服务能力。

（3）双方购买股票的具体安排

受限于交易双方就完成交叉持股安排所涉及的交易需要进一步完成政府审批以及双方一致同意的

其他条件，在一定交易条件满足（或被豁免）后，Ball公司有义务购买不少于5,000万美元的奥瑞金普通

股（以下简称“Ball投资奥瑞金” ）；奥瑞金有权利购买不超过20,000万美元的Ball公司普通股（以下简

称“奥瑞金投资Ball” ），购买价格将根据Ball公司和奥瑞金普通股届时的市场价格进一步进行约定，上

述该等交易完成的前提条件如下：

a.《股权收购主协议》中所约定的所有交易全部完成；

b.《佛山协议》所约定交易全部完成。

（4）交叉投资安排的实施机制：

a.上述交易条件满足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Ball公司应完成Ball投资奥瑞金的交易；同时，奥瑞

金可书面通知Ball公司选择实施奥瑞金投资Ball的交易。 若奥瑞金未在选择期届满前发出通知，奥瑞金

将被视选择不实施奥瑞金投资Ball的交易。

b.如有必要，就完成交叉投资所涉及的交易目的，交易双方应在核心条款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并

进一步订立相关的具体安排。

特此回复。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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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8年12月11日在巨

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份

冻结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1月2日， 本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 ）发来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查封、冻结

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尚衡冠通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冻结

股数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冻结开始日

期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尚衡冠通 是 89,481,652 100%

2018年12月

6日

天津鼎晖天宁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因天津鼎晖天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申请财产保全

一案

合计 89,481,652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衡冠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9,481,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9%；其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89,481,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为比例10.99%。 此外，尚衡冠通

的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499,903股，累计被冻结的数量1,499,90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0.18%。

二、尚衡冠通持股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天津鼎晖天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尚衡冠通合伙人，因申请财产保全一案，冻结被

申请人尚衡冠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89,481,652股，冻结期限产生的孽息一并冻结。 冻结期限为36个

月，冻结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5日。

2、本次尚衡冠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暂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直

接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尚衡冠通所持本公司股份全部用于质押。 其中，向湖北中经贸易有限公司质押44,738,922股；向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44,740,000股。 有关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公告的信息。

4、2019年度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冻结通知书》【（2018）粤03财保193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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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公司《召开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召集人：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月2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日（星期

三）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1月1日（星期二）下午15:00至2019年1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侯红梅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4人,代表股份292,836,12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9.2985％。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2,98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012％。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289,846,4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897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98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012％。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都伟、韩晶晶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为上海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产业基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834,7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6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都伟、韩晶晶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